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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二十一届会议 
2012 年 4 月 23 日至 27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5(a) 
统一和协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会员国 
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工作：批准并执行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及其各项议定书 
 

 

意大利：决议草案 
 
打击海盗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回顾 2010 年 5 月 21 日关于打击索马里沿海的海盗行为的第 19/6 号决议和

2011 年 4 月 15 日关于应对在海上实施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的第 20/5 号决议， 

 又回顾联大 2011 年 12 月 19 日题为“加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

尤其是其技术合作能力”的第 66/181 号决议，联大在该项决议中鼓励会员国支

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现有任务授权范围内应会员国的请求继续提

供专项援助，增强其打击海盗的能力，包括协助会员国建立有效的执法对策和

加强其司法能力， 

 铭记依照安全理事会 2010 年 4 月 27 日第 1918 号、2010 年 11 月 23 日第

1950 号、2011 年 4 月 11 日第 1976 号、2011 年 10 月 24 日第 2015 号、2011 年

11 月 22 日第 2020 号和 2012 年 2 月 22 日第 2036 号决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具有协助会员国打击索马里沿海的海盗行为的法定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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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关切如安全理事会在关于几内亚海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的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 2018 号和 2012 年 2 月 29 日第 2039 号决议所指出，这一犯罪现象还

蔓延和扩张到了其他地区， 

 意识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请求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以

及在执行联合国涉及打击海盗的有关公约方面于任务授权范围内提供能力建设

技术援助的体制作用， 

 欢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为支持非洲之角各国在加强法治的框架内起诉

和拘捕海盗嫌疑人，加强索马里的法治和监狱容纳能力，通过在索马里各个社

区开展的宣传方案震慑海盗而开展的工作， 

 还欢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打击海盗相关非法资金流的举措，这一举措

力求建立起查明、冻结和扣留源于海盗行为的非法资金，从而将海盗的资助方

和赞助方绳之以法， 

 注意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参与领导了评估几内亚海湾新出现的海盗威

胁的联合国联合评估团，并将于贝宁主管部门一道制定一项综合性国家方案打

击该国的海盗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还意识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管理支助各国打击索马里沿海海

盗行为举措信托基金的职能，这个基金的用途是支付与起诉嫌疑海盗相关的开

支和与其他伙伴合作支助其他打击海盗行为的举措， 包括按照有关国际人权标

准整合为提高监狱容纳能力、修建监狱和培训监狱管理人员而提供的国际援助

并监测此类国际标准的遵守情况， 

 铭记执行主任关于打击索马里沿海海盗行为的报告，1尤其包括该报告第 72
至 74 段所载结论和建议， 

 1. 表示严重关切索马里沿海和几内亚海湾的海盗、劫持人质和武装抢劫

行为构成的威胁； 

 2. 强调需要采取全面的、更为有效和协调的对策应对这些危险的挑战及

其同其他严重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关联，包括调查和起诉

非法资助和组织策划海盗袭击行为或从中获利的人，以及需要处理复杂、耗时

的程序和司法问题； 

 3. 欢迎索马里沿海海盗问题联系小组、各国和国际及区域组织为了协调

国际海盗对策所作的努力，赞扬该联系小组的各工作组开展的工作以及为落实

国际海事组织保护免受索马里海盗侵害最佳管理做法（第 4 版）而开展的工

作； 

 4. 赞赏地注意到参与各国和其他伙伴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打击海盗

方案提供的捐助，这一捐助数额从初始的 2009 年 50 万美元增加到了为数 4,000
万美元的总额，用于在 2012 年落实一系列项目的经费预算为 1,200 万美元； 

__________________ 

 1 E/CN.15/2011/18。 



 

V.12-52101 3 
 

 E/CN.15/2012/L.5

 5. 鼓励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提供预算外资金，支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在其任务授权范围内开展打击海盗的工作，包括用于追查非法资金流动的打

击洗钱、犯罪收益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全球方案、其有关区域方案、支助各国

打击索马里沿海海盗行为举措信托基金和其他相关双边技术援助努力开展工

作； 

 6. 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向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交一份

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并继续定期就这些专题向会员国作技术性通报。 

 


